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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十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尤其
是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业企
业、金融业企业及生活服务
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 营业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特定行业企业需要加快营

改增相关准备工作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近日发布的新闻，2016年3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
军在两会的“部长通道”就营改增热点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王军表示：

• 两会结束后，估计国务院常务会议很快就会审议营改增方案。方案审定后，
税务总局将配合财政部尽快下发并公开实施方案，制定一系列措施推进改革，
以利纳税人遵循。

• 与以往相比，此次营改增涉及纳税人数量多、时间紧，此外首次涉及自然人
缴纳增值税征管，如个人二手房交易；还有很多新增纳税人过去基本没接触
过增值税。为此，税务总局已经制定了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状，
国税、地税将齐心协力将各项工作切实做到位。

•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落实营改增，税务部门将全面开展培训并全程做好咨询，
帮助纳税人熟悉政策，同时把6月份的纳税申报期从6月15日延长至6月25日。
为更好方便纳税人办税，还将在全国办税服务厅开辟营改增绿色通道。

• 在原则上延续原有优惠政策的同时，针对不同行业的情况和特点，将分别制
定相应的过渡措施保障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王军部长还特别提及，前几
日还和财政部楼继伟部长商量，打算再建议给一个行业新增一项过渡政策，
以更好确保该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

* 关于2016年全面实施营改增相关内容以及财政部对营改增相关内容的回应，您
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和《中
国税务周报》（第九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详情。

* 对于营改增收官阶段的影响以及各相关行业营改增的关键问题，您可以通过点
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收官—行业扩围并全面取代营业税》了解
详情。预计具体的实时细则将在近期发布，毕马威届时将会另外发布《中国税务
快讯》进行深入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接受记者采访回应营改
增热点问题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032521/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8.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9.aspx
http://www.kpmg.com.hk/external/2015/live/documents/china-tax-alert-07-china-vat-replace-business-tax-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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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期）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需要紧密关注相关财税改

革与立法工作的推进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中国人大网近日发布的新闻，2016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时指出，2016年要制定环境保护税法、船舶吨税法和烟叶税法三部税收相关法律。

2016年3月13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又对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15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进行了审查和报告，并在
2016年积极推进财税改革与立法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 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

• 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

• 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加快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加快将相关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

• 2016年要将环境保护税法、船舶吨税法、烟叶税法等单行税法草案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积极做好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工作；

• 对需调整税目、税率和制定减免税政策的，应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办理。

*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以上建议，是与2016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
财税相关内容相一致的。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2016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财税相关具体内容。

2016两会：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积极推进
财税改革与立法的建议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房地产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需要密切关注房地产税立

法工作的推进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根据中国人大网近日发布的新闻，2016年3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
员会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已经将房地产税法列入了第一类的立法项目，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的立
法工作计划已将房地产税立法列入预备项目。

目前，全国人大正在按照立法规划和立法工作计划的有关要求，对房地产税改革
与立法当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的、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同时做好
房地产税法草案起草等相关工作。待草案比较成熟，并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
后将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房地产税立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立法工
作计划预备项目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03/14/content_1982489.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9.aspx
http://www.npc.gov.cn/npc/zhibo/zzzb35/node_58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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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 无
发文日期： 无
执行日期： 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进口关税、进口
增值税等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3号，公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以下简称“《慈善法》”）已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3月16日通过，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为促进慈善事
业的发展，《慈善法》不仅提及了慈善组织、捐赠人和受益人应依法享受税收优
惠，还针对大额捐赠的税前扣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财产用于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 企业慈善捐赠支出超过法律规定的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境外捐赠用于慈善活动的物资，依法减征或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

*  现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规定：

 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

 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
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

http://www.npc.gov.cn/npc/dbdhhy/12_4/2016-03/21/content_19857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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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期）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12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9日
执行日期：2015年12月29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在之前的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中已提及，《内
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
“《安排》”）第四议定书（以下简称“《第四议定书》”）已于2015年12月
29日生效。2016年3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12号公告，正式宣布
《第四议定书》自2015年12月29日起生效，适用于2015年12月29日及以后取得
的所得。

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发布的公告解读，对《第四议定书》对《安排》所做的修改总
结如下：

* 国家税务总局已在其网站发布《第四议定书》文本，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
《第四议定书》全文。

*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五期，二零一五年四月），
查看毕马威对《第四议定书》的影响分析。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第四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修改内容

《安排》第八条
（海运、空运和陆
运）第一款

• 规定一方企业在另一方以船舶、飞机或陆运车辆经营
海运、空运和陆运运输所取得的收入和利润，该另一
方应予免税（在内地包括增值税及其它类似税种）。

• 此修改是从《安排》第八条本意出发，针对内地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的税制改革，将《安排》第八条第一款
中“营业税”的表述修改为“增值税”，以保持《安
排》在执行上的连续性。

《安排》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第二款

• 规定就飞机和船舶租赁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征税
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5%，其他情况下的
特许权使用费税率不变。

《安排》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 对一方居民转让在被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另一方
居民公司股票取得的收益进行了征税权的划分。

《安排》第十条
（股息）、第十一
条（利息）、第十
二条（特许权使用
费）和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 增加了主要目的测试的规定，以防止《安排》被滥用。
• 规定如果涉及的所得权益的产生或配置，是由任何人

以取得上述相关条款利益为主要目的而安排的，则相
关条款规定不适用。

《安排》第二十四
条（信息交换）

• 将税务信息交换的内地税种范围由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扩大到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旨在加大内地和香港间的税务信息交换力度
和信息透明度。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37765/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4.aspx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153751/part/1644389.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Pages/China-tax-alert-1504-05-new-tax-arrangement-protocol-boost-HK-leasing-and-asset-management-industri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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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在之前的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中曾提及，国家
税务总局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在扬州建立了全球第一个设立
在非OECD地区的多边税务中心。

近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的税务要闻，2016年3月14日，OECD与中国
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建立的OECD多边税务中心在扬州税务总局干部进修学院正式
挂牌启动。这是第一个设立于非OECD国家的多边税务中心，致力于成为为发展
中国家税务官员提供税收培训，构建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建设的平
台。

2016年，该多边税务中心将围绕国际税收热点问题和税务部门能力建设需求开展
7期培训项目，邀请100多名发展中国家税务官员参加。2016年3月14日当天，已
启动第一期多边税务培训，90名中国税务干部围绕“税收政策评估和分析”主题，
与14名来自菲律宾、马尔代夫等8个发展中国家的税务官员进行了交流。

* 2016年2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国际税收是
会议公报的一大亮点，国家税务总局在公报关注的各个方面为国际税收合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其中就包括多边税务中心的建设。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
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详情。

国家税务总局与经合组织共建多边税务中心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3月16日
执行日期：2016年3月16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电商、电信、快递、公用
事业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所有企业
（尤其是电商、电信、快递、
公用事业等行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6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
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明确了
纳税人申请开具电子发票的办理程序、数据和版式文件生成以及版式文件查询等
问题，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 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重点范围是开票量
较大的电商、电信、快递、公用事业等行业。

• 纳税人申请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电子发票，首先要纳入增值税发票
系统升级版，并按照公告所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
发票系统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
公告》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4/c2035844/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8.aspx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8.aspx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3/t20160316_251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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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工信厅联财[2016]40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1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制造行业
相关企业：进口重大技术装
备的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
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和海关总署办公厅联合
发布了工信厅联财[2016]40号文（以下简称“40号文”），对申请享受重大技术
装备进口税收优惠政策的受理程序等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40号文明确了地方企业和中央企业申请免税资格的主管机构，并对申请时间、申
请文件的审查、企业事项变更处理等作了具体规定。此外，40号文还明确提及，
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实行动态调整。

* 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以下链接了解重大技术装备相关进口税收政策的具体内容：
 《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4]2号）
 《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策有关目录及规定的通知》（财关税

[2015]51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海关
总署办公厅关于调整重大技术装备进口税收政
策受理程序等事项的通知》

文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
第15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15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
的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
增值税、进口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3月15日，海关总署发布2016年第15号公告指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关税及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税延期
缴纳事项停止实施海关审批。纳税义务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国家税收政策调整不能
按期缴纳税款的，依法提供税款担保后，可以直接向海关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手续。

* 关于《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的其
他涉及税务、海关、公司登记管理等事项的具体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
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了解详情。

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15号《关于关税及进口
环节海关代征税延期缴纳事项停止实施审批的
公告》

http://www.miit.gov.cn/newweb/n1146290/n4388791/c4662842/content.html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42/15903564.html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4388791/c4525855/content.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9661/info789072.htm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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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公交站场道路
客运站场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城镇土地使用税优
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6号）

2016年2月22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16号文，明确了
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符合免税条件的单位，须持相关文
件及用地情况等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建设运营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6]19号）

2016年2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税[2016]19号文，对符合
规定条件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继续给予税收优惠。涉及税收优惠的
税种包括契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除企
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外，其他税种优惠政策执行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
月31日。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qdds.gov.cn/n3516/n3556/n3557/c2538588/part/2538607.pdf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03/t20160314_1907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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